
宜蘭縣歷次榮譽縣民名冊及依據

001 施振榮 88.12.06

002 劉炯朗 91.03.01

003 林陵三 95.01.22

004 唐高駿 96.10.09

005 池田大作 97.05.13

006 星雲 98.10.24

007 陳梅岡 98.11.14

008 馬仁光 99.03.31

009 王武憲 99.04.07

010 黃瑞華 100.07.28

011 羅文思 102.10.13

012 張炎憲 103.10.21

013 林宏裕 107.03.22

014 李鵬雄 107.12.07

015 羅世薰 109.12.18

編 號 姓 名 依 據 製 發 日 期

第2條第3款（協助本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造福社
會大眾，有具體事蹟者。）

第2條第1款（對本縣縣政建設之發展提出具體計畫
．．．經本府採行實施，確有重大績效者。）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者。
）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者。
）

第2條第3款（協助本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造福社
會大眾，有具體事蹟者。）

第2條第3、4款（協助本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造
福社會大眾，有具體事蹟者。  獻身本縣教育文化
事業，淨化人心，移風易俗，足資流芳者。）

第2條第2、5款（積極參與本縣舉辦之各項重大慶
典或活動，有具體事蹟者。  其他對本縣具有特殊
事蹟，足資表彰者。）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者。
）

第2條第2、5款（積極參與本縣舉辦之各項重大慶
典或活動，有具體事蹟者。  其他對本縣具有特殊
事蹟，足資表彰者。）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者。
）

第2條第3款（協助本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造福社
會大眾，有具體事蹟者。）

第2條第4、5款（獻身本縣教育文化事業，淨化人
心，移風易俗，足資流芳;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
足資表彰者。）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者。
）

第2條第3款（協助本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造福社
會大眾，有具體事蹟者。）

第2條第5款（對本縣具有特殊事蹟，足資表彰
者。）


